
003

上 海 市 嘉 定 区 民 政 局
( 通知 ）

上 海 市 嘉 定 区 财 政 局

嘉 民 〔2 0 1 1 〕7 7 号

关于为本区符合条件对象 

提供免费殡仪基本服务项目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嘉定工业区、菊园新区管委会： 

为贯彻落实区政府与市民政局签署的《共同建设市郊现代 

民政示范区项目合作协议》，加快推进嘉定现代民政事业发展 , 

进一步健全殡葬保障制度，切实减轻本区市民治丧负担，维护 

社会公平和谐，实 现 “社会发展市郊领先 ” 目标，根 据 《民政 

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  

见》（民 发 〔2 0 0 9 〕1 7 0 号 ）精 神 ，结合嘉定实际，经区政府同 

意，对本区殡仪基本服务项目实施免费，具体如下：

一 、 殡仪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的对象 

自愿在嘉定区殡仪馆火化的下列死亡对象：

1 、具有嘉定区户籍的居民；

2 、公安机关经办处理的无名尸体、无人认领尸体；

3、驻嘉定区部队、大中专学生、缴 纳 养 老 保 险 金 1 年以 

上外来务工人员、见义勇为人员、外籍人士等特殊群体。

二、免费殡仪基本服务项目、补贴殡仪项目和资金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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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免费殡仪基本服务项目

本市范围内普通殡仪专用车接运遗体、冷 藏 存 放 遗 体 3 天 、 

遗体消毒。

1、补贴殡仪项目

( 1 ) 骨灰盒每只补贴 5 0 0 元

( 2 ) 卫生棺每具补贴 3 0 0 元 

3 、资金来源

区财政列支。

三、免除殡仪基本服务项目的操作办法

符合免费对象的人员死亡后，丧 事 经 办 人 （指死者的直系  

亲属或法定监护人）凭公安部门或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到镇、 

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嘉定区殡仪馆领取《嘉定区免费  

殡仪基本服务项目和补贴殡仪项目申请表》（以 下 简 称 《申请 

表》)，填写相关信息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1 、经办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 件 1 份 ；

2 、逝者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复 印 件 1 份 ；

3 、军人、学生、外来务工人员、见义勇为等人员，需提 

供相关单位证明及本人有效证件复印件 1 份 。

丧事承办人在嘉定区殡 仪 馆 内发生的免费殡仪基本服务  

项目和补贴殡仪项目费用由区殡仪馆在结算费用时直接予以  

免除，超出规定的项目费用，由承办人自行支付。

四、免费殡仪基本服务项目和补贴殡仪项目的费用结算程

序

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年中预拨，年终清算。



五、监督管理

1 、 区殡仪馆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强工作人员的教育 

培训，提供优质服务，落实惠民政策。

2 、 区民政局做好对市民的宣传，认真核实免费殡仪基本  

服务项目和补贴殡仪项目的费用发生额，严把审核关。区财政 

局负责资金拨付。

3 、 区民政局和区财政局建立联合督查制度，严格免费殡  

仪基本服务项目和补贴殡仪项目费用的审核管理，定期监督检 

查 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对虚报冒领减免费用的，依法追究相 

关人员的责任。

2 0 1 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嘉定区免费殡仪基本服务项目和补  

贴殡仪项目。 2 0 0 7 年 1 0 月 1 日起 实施的《嘉定区殡葬服务进  

社区和帮困济丧工作实施意见》中区财政补贴部分取消，原特 

殊对象减免的火化费、礼厅费由区殡仪馆承担。

主题词：殡 仪 基 本 服 务 免 费 通 知

抄送：上海市民政局。

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 2 0 1 1 年 1 2 月 1 9 曰印发

( 共 印 1 8 份 )



附件： 0 7

嘉定区免费殡仪基本服务项目和补贴殡仪项目申请表

曰期： 年 月 曰

经办人

姓名

性

别
身份证号码 通信地址 与逝者关系 联系电话

逝者姓名
性

别
身份证号码

户籍

所在地
死亡时间

火化

曰期
是否无名尸

可申请免费、补贴项目 “ 是 ” 、 “ 否 ”

经办人签名：

承办单位审核意见

普通殡仪专用车遗体接运费

盖 章 （业 务 专 用 章 ）：

三天内普通冷藏柜遗体存放费

消毒费

骨灰盒补贴

卫生棺补贴


